全国山地运动会拓展比赛
竞赛规程

1、 竞赛组织单位：

（一）主办单位：国家体育总局、贵州省人民政府

（2） 承办单位：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

                    贵州省体育局

                    贵州省体育总会

                    黔西南州人民政府

（三）协办单位：贵州省登山运动协会

                    黔西南州体育局

                    兴义市人民政府  

2、 竞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08年10月8日-14日

竞赛地点：贵州省兴义市贵州醇酒厂
3、 竞赛路线及项目设置：
(1) 比赛时间：四天。
(2) 项目设置：
1、个人赛：空中单杠、狭路相逢、空中穿越、荡绳、水上滚木。

2、混合双人赛：双人滚木、天梯、空中天枰、携手并进。

3、团队项目：胜利墙、有轨电车、合力过桥、过沼泽、营救行动。

4、 竞赛组别：

(一) 个人赛：分男单和女单，每队男女队员各1人；

     (二) 双人混合赛：由一名男运动员和一名女运动员组成；

     (三) 团队赛：由六名运动员组成，其中至少有两名女性。

五、参赛资格：

(1) 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报名参加比赛，每个单位限报一支队伍。个人赛运动员不允许参加双人混合赛。

(2) 参赛队员年龄16—50周岁，身体健康（出具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含心电图）。

(3) 心脏病、癫痫、恐高症等不适宜参加高空和具有刺激性运动的人员，不得参加比赛，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4) 参赛队伍在比赛期间统一着装。
(5) 由赛事组委会审核确定参赛资格。

6、 竞赛规则：

根据中国登山协会制定的拓展运动竞赛规则，制定本次比赛各项目的竞赛组织管理办法。

7、 成绩判定与录取名次：

(1) 各组别由多个项目组成，由每个组别项目的总积分排名。

(2) 竞赛项目中的空中单杠、狭路相逢、个人水上滚木、高空天平、携手并进五项分预、决赛，预赛取前12名进入决赛，决赛取前八名。

(3) 每个组别取前八名，第一名至八名按10、8、6、5、4、3、2、1积分。

(4) 最终名次按各大项的总积分多少排列。

(5) 总奖金12.3万元人民币。每组总成绩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奖牌或奖杯和奖金，前八名颁发证书和奖金。

8、 比赛装备：

个人装备清单

	名称
	规格或备注
	数量（每人）

	安全带
	半身
	1

	头盔
	登山或攀岩
	1

	泳衣、裤
	参加水上项目的运动员准备
	1

	长裤
	除水上项目外，都穿长裤
	1


9、 报  名：

参赛队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加盖所代表单位的公章，并将报名表和队员个人2寸彩色照片（电子版）于2008年9月20日前分别报国家体育总局登山中心高山部和贵州省体育局全国山地运动会竞赛部。

国家体育总局

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9号国家体育总局登山中心高山部

邮编:100763
联 系 人：李文茂
电    话：010-67186771
传    真：010-67186771
电子邮件：wmli6688@sina.com
贵州省体育局

贵州省贵阳市遵义路318号贵州体育宾馆全国山地运动会竞赛部

邮    编：550002
联 系 人：黄  鹂
电    话：0851-5768799
传    真：0851-5760377
电子邮件：47560361@qq.com
10、 报  到：

1、 报到时间：10月8日

2、 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3、报到事项：

（1） 交确认通知

（2） 交报名费

（3） 交体检证明

（4） 交责任免除书

（5） 领取参赛资料

（6） 保 险

6、  各队返程火车票可由大会代为预定，返程订票单必须同报名表一并上报，否则视为自购返程票。
11、 费  用：

(1) 运动员、教练和领队每人每天交纳30元生活费。

(2) 比赛期间食宿、交通由大会负责，超出的天数费用自理。

(3) 参赛队伍交通费自理。

十一、抗议和申诉：

凡对竞赛成绩、裁判员执法、参赛运动员资格有异议提出申诉者，需向组委会提交领队签字的《申诉报告书》及500元申诉费方可受理。如果胜诉，500元全款退回，否则500元申诉费不返回。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
